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及适用规则政策解读（一）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和《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以下简称裁量权基准和适用规则）已于2025年4月8日印发，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现就制定目的、必要性、修订原则、主要内容四个方面对《标准》和《适用规则》进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目的

制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和适用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要求，可以从源头上防止滥用和乱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促进行政权力规范行使，切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确保我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系统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必要性

2021年12月9日，我局印发了《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和〈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适用规则〉的通知》（佛城管〔2021〕83号，以下简称83号文），作为指导全市城管执法领域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文件一直沿用至今，对全市城管执法系统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有力支撑。2022年起，国家、省层面陆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修订了《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虽未明文废止，但处罚条款已不宜再适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致使我市城管执法领域行政处罚权事项和依据都出现了变化。同时，83号文施行3年，一线执法人员也反馈了一些更为贴合实际、符合法理的裁量理由，因此有必要对83号文进行修订。
三、修订原则

一是以83号文为蓝本，按照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对处罚事项进行更新；二是认真总结施行3年积累的经验；三是参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及广州、深圳等市城管部门制定的裁量基准；四是删除主观性过强的表述，尽量以客观、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判断违法情节的依据。
四、主要内容
（一）裁量权基准的主要内容说明

裁量权基准部分，对83号文中的250个行政处罚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删旧补新、逐一完善，本次修订明确我局所行使的全部行政处罚事项共计253个。一是删除现行标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办法》《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年版）3部法律法规处罚事项30个。二是参考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同一或类似处罚事项的裁量标准，或者综合考量涉案标的、违法事实、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程度等逐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17个新增事项的裁量理由。三是直接引用《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4年版）14个处罚事项的裁量权基准，以保持省、市一致。四是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实质变化的其他事项，重新审查原标准的合理性，参考广州、深圳等市城管部门发布的裁量权基准，对83号文的合理内容直接沿用，对不合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自由裁量权基准包括“序号”、“通用目录名称”、“基本编码”、“设定依据”、“处罚种类及幅度”、“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处罚标准”共8项内容。其中，“通用目录名称”、“基本编码”和“设定依据”均与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现有事项保持一致，“裁量阶次”基本分为“从轻”“一般”“从重”三个档次，分别对应制定“适用条件”以及“处罚标准”。对于个别违法情形和后果比较复杂，有再细分档次的违法行为，在“从轻”“一般”档次对应的适用条件”以及“处罚标准”中进行再次细分，《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的部分事项增加了“严重”档次，以确保处罚的幅度与违法情形、后果的契合度达到最优。

本次修订，在剔除“责改前置”事项后，将“首违免罚”事项从83号文的27个增加到37个，进一步扩大了“首违免罚”的适用范围，更深入、扎实贯彻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措施。
（二）适用规则的主要内容说明

适用规则是对裁量权基准适用的要求。本次修订结合城管执法部门的工作特点和现实需求，参考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先进经验进行修改完善。该适用规则对于我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确保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适用规则共计十五条，规定了制定该文件的目的、适用范围、定义、基本原则，冲突解决规则；规定了从轻、减轻、不予行政处罚各档次的通用情形；考虑到具体案件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赋予办案机构一定情况下灵活处理的权力；顺应推行“说理式文书”的工作方向，要求办案机构在选择某一幅度内较高或较低罚款数额时，“应在案件材料中说明具体理由”；明确了违法次数的计算方法，利于基层执法人员准确适用“首违免罚”制度；对新旧裁量权基准和适用规则的衔接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